附件二（一）

土地增值税清算通知书

         地税清税（审）[  ]    号 

         纳税人（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办法》（京地税地【2008】92号）有关规定，你（单位）申报的                        项目，已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                               

                      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申请手续。

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纳税人应在《土地增值税清算申请表》中注明延长理由，可延长至90日。
特此通知

你（单位）如需查询有关情况，可拨打电话        询问。

                            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通知单由纳税人留存。

附件二（二）

土地增值税清算通知书

         地税清税（审）[  ]    号

         纳税人（申请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办法》（京地税地【2008】92号）有关规定，你（单位）申报的                        项目，已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请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                               

                      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申请手续。

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纳税人应在《土地增值税清算申请表》中注明延长理由，可延长至90日。
特此通知

你（单位）如需查询有关情况，可拨打电话        询问。

                             签章：                    

年   月   日

	纳税人签收回执

	收件人：
	单位签章：

	收件日期：
	


备注：本通知单送达纳税人签收盖章后，税务机关留存。
